[bookmark: _GoBack]《关于确定大石街植村地块小学招生地段范围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及采纳情况表
	序号
	意见内容
	采纳情况及原因
	备注

	1
	建议将植村地块小学定位为高起点、高品质学校，引入国内或省内知名教育品牌合作办学，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服务。
	部分采纳：植村地块小学是新开办学校，教育部门将制定工作方案，努力把该校办成高起点、高品质的学校，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经了解，该校目前暂未有引入国内或省内知名教育品牌合作办学的计划。
	

	2
	建议教育部门考虑植村地块小学开办首年开设多年级招生。
	不予采纳：植村地块小学是新开办学校，其招生地段范围基本上是从大石街内公办小学中调整的，如地段范围内户籍学生有转学需要，周边公办小学学位能解决统筹入读需求，因此，植村地块小学开办首年只开始一年级，不开设非起始年级。
	

	3
	建议植村地块小学如有空余学位，对该地段居住的集体户适龄儿童招生，让适龄儿童有更多的选择性，从而灵活的解决就读困难的问题，给适龄儿童一个便捷舒适的就读条件。
	    采纳：根据我区现行义务教育招生政策，大石街公共集体户户籍适龄儿童统筹安排入读河村小学。植村地块小学开办后，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大石街公办小学学位紧张状况。教育部门将研究优化大石街公共集体户户籍适龄儿童学位分配方案，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统筹大石街公共集体户户籍适龄儿童入读大石街内有剩余学位的公办小学。
	

	4
	建议教育部门调整招生地段不能一刀切，对于多孩家庭要制定特殊政策安排入读同一公办小学，实现长幼同校。
	    采纳：教育部门已积极探索“长幼同校”实施办法，因地制宜采取不同方式统筹安排多孩家庭小孩入学，解决多头接送的问题。
	




